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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存款保障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關於香港存款保障計劃 (下稱 "存保計劃 ")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財經事務委員會在 2014-2015年度會期討論
相關事宜時，委員所表達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及存款保障計劃  
 
2.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第 581章 )(下稱 "《存保計劃
條例》 ")於 2004年 5月制定，而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1(下稱 "存保
委員會 ")則於 2004年 7月成立。存保計劃於 2006年 9月開始運作，
務求為存款人提供保障，並透過減低銀行擠提的風險及由銀行

危機引發的潛在連鎖反應，以加強銀行體系的穩健性。  
 
3.  存保計劃的主要特點如下：  
 

(a) 除非獲存保委員會豁免，否則所有持牌銀行均為
存保計劃的成員 2；  

 
(b) 從存保計劃成員收取的供款用作建立存款保障

計劃基金 (下稱 "存保基金 ")。存保基金的目標基金

                                              
1 存保委員會是根據《存保計劃條例》成立的法定機構，職責為設立及管理存保
計劃。  

2 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均不是存保計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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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為所有存保計劃成員的受保障存款總額的

0.25%，約為 43億港元；  
 
(c) 港幣、人民幣或任何其他貨幣的存款均受保障 3；  
 
(d) 存保計劃的保障上限為每家銀行每名存款人 50萬

元 4。香港約 90%的存款人正受全面保障。如某一存
保計劃成員遭飭令清盤，或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決定應由存保計劃作出補償並已就此向
存保委員會發出通知，存保基金應向該存保計劃成

員的存款人發放補償；  
 
(e) 存款人的補償金額以淨額計算。釐定補償時，會將

存款人在一所銀行的受保障存款金額減去存款人

尚欠該銀行的債務金額 (即淨額發放的方式 )；及  
 
(f) 如有需要就存保計劃成員發放存保計劃的補償，

存保計劃會根據一項備用信貸安排向外匯基金

借款，以發放補償予存款人。外匯基金提供的備用

信貸額度為 400億元。存保計劃會在倒閉的銀行清
盤期間向該銀行追討發放予存款人的補償款項，以

償還向外匯基金借取的款項。向外匯基金借貸的

成本、任何已發放但未能在清盤過程中收回的補償

款項，以及存保計劃於發放補償時招致的行政

費用，一概由存保基金支付。  
 
檢討存款保障計劃  
 
4.  存款人對銀行體系的信心建基於有效的存款保障制度

及其他市場監管架構下的防禦措施。據政府當局所述，自

2007-2008年度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向存款人作出補償時，
有更多海外司法管轄區，尤其是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成員地區

(如英國、荷蘭、新加坡及澳洲 )，逐漸趨向由淨額發放轉用或直接
採用總額發放的方式，以加快發放補償程序。2013年，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推行的金融體系評估計劃，完成檢視香港的危機管理

                                              
3 根據《存保計劃條例》第 34條，不論有關的受保障存款是以何種貨幣為單位，須
支付的補償以港元支付。若干存款類別不受存保計劃保障，包括年期超過 5年的定
期存款、結構性存款 (如外幣掛鈎存款和股票掛鈎存款 )、不記名票據 (如不記名
存款證 )及海外存款。若某一金融產品被描述為存款，但不受存保計劃保障，存保
計劃成員須就此通知客戶該產品不受保障。  

4 在制定《 2010年存款保障計劃 (修訂 )條例》後，由 2011年 1月 1日起，存保計劃的
保障額由原本 10萬元提升至 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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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銀行處置框架，並建議香港考慮各項措施，包括透過更改現行

在釐定補償時的抵銷安排，以加快發放補償。  
 
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金管局於 2014年 9月展開為期 3個
月的諮詢工作，就優化存保計劃運作的建議邀請公眾提出意

見，諮詢建議旨在更迅速和有效地向存款人發放補償。據政府

當局所述，諮詢期間收到的回應顯示有關建議得到普遍支持。  
 
 
《 2015年存款保障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  
 
6.  《 2015年存款保障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
案 ")於 2015年 11月 13日刊憲，並於2015年 11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首讀。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包括：  
 

(a) 採用總額發放的方式，釐定存保計劃下的補償金
額，即在發放補償金額時，存款人於有關銀行的

存款無需與其在同一銀行的負債互相抵銷，以存保

計劃的保障額為限；  
 
(b) 提高用作計算存款補償金額的截算日 5的確定性；

及  
 
(c) 當觸發存保計劃發放補償時，容許存保委員會除使

用傳統的書面通訊方法外，可以電子通訊渠道向

存款人發出有關補償安排的通知。  
 
7.  條例草案主要條文的詳情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段 (於 2015年 11月 11日發出，檔案編號：B9/2/2C)，以及有關
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第 4至 11段 (立法會 LS14/15-16號文
件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於修訂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5 現時《存保計劃條例》第 25條界定截算日為倒閉的銀行委任臨時清盤人的日期，
除非存保委員會在符合以下條件下另行指明截算日為存保計劃的觸發日  ⎯⎯   

 (a)  存保委員會知悉不會有臨時清盤人獲委任；  
 (b)  存保委員會認為未能斷定會否有臨時清盤人獲委任；或  

(c)  存保委員會認為委任臨時清盤人需時之久會不當地阻延存保委員會向該計劃
成員的存款人支付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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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表達的主要關注及意見  
 
8.  政府當局於 2015年 5月 4日就優化存保計劃的立法建議
向財經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下文各段綜述委員所表達的主要

關注及意見。  
 
總額發放的方式  
 
9.  關於委員就存保計劃採用總額發放的方式釐定補償金

額對存款人有何好處的提問，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根據現行

淨額發放的方式，存款人在倒閉銀行的一切債務，需要與存款

人在該銀行的存款總額互相抵銷。淨額發放的方式較為複雜費

時，因為涉及仔細的計算，又需要覆核大量相關紀錄，因此是

迅速發放補償的一大障礙。當局預期採用總額發放的方式會令

到存保委員會可以在一個星期左右向存款人支付全數補償，而

按淨額發放的方式則需時 6個星期。因此，總額發放的方式令到
受影響的存款人更容易得到流動資金，加強存款人對於銀行體

系的信心，繼而減低銀行危機可能造成的連鎖效應。  
 
10.  關於國際間在存款保障安排方面的最新發展，政府當局

表示，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國、新加坡、瑞士及英國在內的

多個金融穩定理事會成員地區，已經由淨額發放轉為總額發放

的方式，以加快發放補償程序。歐洲聯盟已於 2014年發出在短
期內採用總額發放的方法的指令。此外，內地於 2015年 5月實施
的存款保障制度亦是採用總額發放的方式釐定補償金額。  
 
11.  部分委員關注到採用總額發放的方法對銀行清盤的影

響。特別是，倘若存款人在取得補償後出現債務違約，而存款

人無法向銀行清還未償還債務，可用作分派予銀行債權人的算

定資產便會減少。政府當局解釋，採用總額發放的方式並不會

解除存款人未償還予銀行的債務。存款人在收到存款補償後，

仍須履行責任向銀行或其清盤人繳付任何未償還的債務。此

外，超出 50萬元的存款金額仍會用以抵銷存款人尚未償還銀行
的債務。由於在同一家銀行敍做存款和負有債務的存款人數目

不多、適用於銀行破產情況的債權人等級將維持不變，加上香

港銀行的撇賬率向來偏低，因此總額發放的方式對於因可用作

分派予債權人的算定資產有機會減少而產生的清盤的影響相當

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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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存款保障計劃基金的影響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存保基金現時的 24億元款項是否足以
應付在總額發放的方式下的潛在補償金額。政府當局表示，由

於在同一家銀行敍做存款和負有債務的存款人數目不多，預料

在總額發放的方法下須支付的補償金額不會大幅增加。事實

上，存保基金的主要作用是應付在發放補償過程中所招致的開

支。外匯基金為存保委員會準備了一筆備用信貸，以應付發放

補償款項的資金需求。  
 
截算日的釐定  
 
13.  委員詢問，有關釐定截算日的建議，如何有助加強保障

存款人。政府當局表示，存款補償包括受保障存款的本金結餘

及其累計利息。若存款是以外幣計值，則須按照市場匯率轉換

成為港元。因此，有需要定出截算日，以釐定受保障存款的累

計利息款額，以及將外幣存款轉換為港元時所採用的匯率。不

過，現行對於截算日的定義可能會對在釐定截算日方面造成某

些不確定性，以致在向存款人發放補償款項時造成延誤。為確

保能夠迅速發放補償款項，政府建議修訂有關截算日的定義，

將截算日訂明為原訟法庭作出清盤令的日期，或金管局向存保

委員會送達觸發存保計劃的通知的日期，以較先者為準。  
 
發出電子通知  
 
14.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確保存保委員會，就存保

計劃的補償安排向存款人發出的電子通知可靠、安全和有效。

政府當局指出，當局會採用加密和密碼保護等技術方面的

保障，以確保電子通訊可靠、安全。當局只會向備有有效電郵

地址及一貫有接收銀行發出的電子訊息的存款人發出電子通

知。在電子通知以外，有關的存款人仍會收到傳統的書面通知。 
 
存款保障計劃的保障額  
 
15.  委員詢問政府有否計劃就存保計劃 50萬元的現行存
款保障上限作出檢討，並就定期檢討存款保障上限設定機制。

政府當局表示，存保計劃於 2006年實施之時，每名存款人在每家
銀行的存款保障上限是 10萬元，該個上限於 2011年提高至 50萬
元。現時的上限已為香港大約 90%存款人提供全面保障。政府
考慮是否調整存款保障上限時，會考慮多項因素，當中包括為

存款人提供全面保障的程度、銀行體系的穩建程度、有助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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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穩定的其他措施，以及主要國際金融市場在存款保障安排

方面的最新發展等。政府認為現時的存款保障上限屬於適當，

暫時未有計劃作出調整。  
 
 
最新發展  
 
16.  在 2015年 11月 2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12月 15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0年 2月 1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背景資料簡介  
( 立 法 會 CB(1)997/ 
09-10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

存保委員會擬備的文

件  
( 立 法 會 CB(1)978/ 
09-10(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 39至 52段 ) 
( 立 法 會 CB(1)1493/ 
09-10號文件 ) 
 

2010年 6月 30日  立法會通過《 2010年存
款保障計劃 (修訂 )條例
草案》  

議事錄  
 
獲通過的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報告  
( 立 法 會 CB(1)2344/ 
09-10號文件 ) 
 

2010年11月10日 《 2010年存款保障計劃
(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
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

申述 )(修訂 )規則》小組
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

提交報告  
 

報告  
( 立 法 會 CB(1)391/ 
10-11號文件 ) 
 

2014年 9月  就優化存款保障計劃

展開公眾諮詢  
 
 

新聞稿  
 
諮詢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1cb1-97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1cb1-978-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1cb1-978-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1cb1-978-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002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30-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ord/ord011-1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bc/bc05/reports/bc050630cb1-23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1112cb1-391-c.pdf�
http://www.hkma.gov.hk/chi/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s/2014/20140912-3.shtml�
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consult/doc/consult_edp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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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5年 5月  發表優化存款保障計

劃諮詢總結  
新聞稿  
 
諮詢總結  
 

2015年 5月 4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

金管局擬備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1)780/ 
14-15(05)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 50至 64段 ) 
( 立 法 會 CB(1)1070/ 
14-15號文件 ) 
 

2015年11月25日 提交《 2015年存款保障
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B9/2/2C)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14/15-16號
文件 ) 
 

 

http://www.hkma.gov.hk/chi/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s/2015/20150508-3.shtml�
http://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15/20150508c3a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50504cb1-78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50504cb1-78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505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201511132.pdf�
http://sobfle02.legco.hksar/sharedoc/r&d/Deposit_Protection_Scheme_(Amendment)_Bill_201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51127ls-14-c.pdf�

